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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IS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環 科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57）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中期業績公佈

環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業績已經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7,615 56,040
其他營運收入 34 105
已用存貨成本 (19,799) (24,506)
酒樓及酒店營運開支 (25,677) (34,016)
行政費用 (7,285) (6,422)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絀 (1,450) (1,540)

經營虧損 4 (6,562) (10,339)
融資成本 (271) (124)

期間虧損 (6,833) (1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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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之股本持有人 (6,321) (9,451)
少數股東權益 (512) (1,012)

(6,833) (10,463)

每股虧損
基本 6 (1.3仙) (1.9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88 4,835
投資物業 56,210 57,66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60,898 62,495

流動資產
存貨 4,881 4,032
應收賬項及其他
應收賬項 7 6,732 5,791

可退回稅項 － 2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910 90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2,501 15,478

25,024 2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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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8 13,373 11,964
應付董事款項 6,561 5,227
應付稅項 314 14

20,248 17,205

流動資產淨值 4,776 9,2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674 71,7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8,485 48,485
儲備 (17,460) (11,888)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應佔之權益 31,025 36,597

少數股東權益 16,092 (18,396)

權益總額 47,117 18,201

非流動負債
關連公司貸款 18,557 18,286
少數股東貸款 － 35,251

18,557 53,537

65,674 7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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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 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之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
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價值估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編製截至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相符。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若干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詮釋」）（下文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應用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
方式有所變動，尤其是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方式已作更改。呈
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本
集團下列範疇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以致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
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方式有所更改。

股份形式之付款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股份形式之
付款」。該準則規定，當本集團以股份或股份權利作為購買貨品
或交換服務之支出（「以股份結算交易」），或以價值相等於特定
數目股份或股份權利之其他資產作為支出（「以現金結算交易」）
時，則須對開支予以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對本集團之
主要影響為董事及僱員所持有之本公司購股權之公平價值（於購
股權授出日期釐定）將於歸屬期內列為開支。於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2號之前，本集團在該等購股權獲行使前並無確認其財
務影響。本集團對於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或之後授出之購股
權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就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
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本集團並無按照相關過渡性條文規定，
對於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出之購股權及在二零零
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前歸屬之購
股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本集團並無任何於二零零二
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尚未歸屬之購
股權，因此無須作出追溯性之重列。

購股權開支 74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已就於本期間內授出之購股權於期內之收益表扣除，並相應
計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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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
本集團選擇採用公平價值模式將投資物業入賬，此模式規定將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直接確認為產生期
內之損益。於過往期間，根據以往之準則，投資物業以公開市
值估算，重估盈餘或虧絀均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計入或扣除，
除非該儲備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所產生之減值，則重估減值高
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數額於收益表扣除。若減值以往曾
自收益表扣除而其後出現重估增值，該增值以不多於以往被扣
除之減值數額計入收益表。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對本集團本
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與投資物業有關之遞延稅項
於過往期間，根據以往之詮釋，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遞延稅
項影響乃根據有關物業可透過出售可收回之賬面值作出評估。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所得稅─收
回經重估之不可折舊資產」，該準則不再假設投資物業之賬面值
可透過出售而收回。因此，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影響現按本集
團預期於每個結算日有關物業可收回之數額之基準進行評估。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
並無任何影響。

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披露
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估量」。香港
會計準則第 32號規定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則一般不容許對金融
資產及負債作追溯性之確認、撤銷確認或估量。採納香港會計
準則第 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對本集團之金融工具於本期間
及過往期間之呈列及估量方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新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
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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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就管理角度而言，本集團目前由三項主要經營業務－酒樓及酒
店業務、環保餐具以及物業投資所組成。此等業務乃本集團報
告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酒樓及
酒店業務 環保餐具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 44,081 3,534 － 47,615

分類業績 (3,810) (1,014) (1,463) (6,287)

未分配企業開支 (275)
融資成本 (271)

期間虧損 (6,833)

截至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 53,185 2,855 － 56,040

分類業績 (5,775) (2,880) (1,544) (10,199)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0)
融資成本 (124)

期間虧損 (10,463)

4. 經營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折舊 932 4,030

5.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錄得應課稅溢利，因此
在簡明財務報表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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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間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虧損淨額
6,32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451,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 484,853,527股（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 484,853,527股）計算。

鑑於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鑑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無尚未行使之潛
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期內之每股攤薄虧損。

7.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酒樓顧客大多以現金及信用咭結賬。本集團給予其他貿易客戶
平均 60日之賒賬期。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60日 2,013 1,609
61－ 90日 41 75
90日以上 117 122

2,171 1,806

8.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日期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60日 4,119 3,237
60日以上 1,313 1,270

5,432 4,507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約為
47,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5%。營業額減少之主要原因
是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出售了中國酒店業務，而中國酒店業
務去年同期之營業額約為 7,000,000港元。本集團之香港酒樓業務
於去年迅速發展後轉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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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同時，本集團之環保餐具業務急速增長，報告期間之營業額
飆升約 23.8%。營業額增加由多項因素造成，其中包括受到本集團
各目標市場之政府推行環保政策支持，而令到全球環保意識提高。
油價持續高企，亦驅使塑膠餐具使用者改用可再造及可分解之產
品。此外，本集團已於報告期間內開始製造以回收紙製成之紙漿
產品，並將繼續在此範疇開拓商機。本集團現正與多個策略性合
作夥伴進行磋商，而本集團相信此舉將有助為業務提供中期之可
持續增長。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已抵押
銀行存款）約為 13,400,000港元。

由於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與資本比率為零。

本集團已向關連公司豪城實業有限公司（「豪城」）取得貸款融資，
該等貸款融資乃按香港一間銀行所報之最優惠利率減 3厘計息。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提取約 17,9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7,900,000港元），應計利息約為 600,000港
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400,000港元）。該等貸款須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以一次過付款方式（包括應計利息）償還。

考慮到本集團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現金以及現有未動用之
銀行及信貸額，董事認為本集團具有充裕之營運資金以應付其業
務所需。

外匯風險
由於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之大部分銷售、採購，以及現金及銀行
結餘乃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算，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風
險。

展望
儘管香港經濟呈現復蘇跡象，本地之消費力卻因利率上升而未見
提高。然而，本集團認為，其環保餐具業務具有龐大發展潛力，
並相信該業務將有助本集團在可見將來為整體業績帶來正面貢獻。
管理層現正對本集團之各項業務進行檢討，從而令本集團作好充
份準備，迎接未來之挑戰與機遇。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330名僱員。本集團會於每
年或因應情況需要而不時檢討員工的薪酬。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供款及酌情分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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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除以下方面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

1.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而不應由
同一人擔任。現時，本公司並無分開此兩個角色，而由鄭合
輝先生同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角色。董事會認
為此架構將不會導致權力過份集中，而於現階段該安排可促
進有效率地制定及實施本集團之策略，從而協助本集團進一
步有效地發展其業務。

2. 守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膺選
連任。本公司之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
因彼等乃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退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與董事會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其中包括截至二零零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簡麗娟女士、羅
道明先生及麥燿堂先生。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根據守則所載之條
文而制定。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簡麗娟
女士、羅道明先生及麥燿堂先生。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制定
本集團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有薪酬之政策及架構，並就此向
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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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已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
www.hkex.com.hk）內，而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將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合輝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鄭合輝先生（主
席）、鄭郭君玉女士、鄭白明女士、鄭白敏小姐及陳明輝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麗娟女士、羅道明先生及麥燿堂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